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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業舞弊案件之發生往往造成企業重大損失，目前稅法僅有規定員工竊盜損失得以在營利事

業所得稅申報損失，然而更重大的管理階層舞弊除了造成企業損失之外，倘若發生在上市櫃

公司，因該等舞弊造成眾多股東之損失更大，而在目前稅務實務多以該等損失尚非主要營業

活動之損失，而否准認列。本文擬由稅務及會計觀點探討企業舞弊損失是否得於營利事業所

得稅申報。 

 

壹. 前言： 

  管理舞弊及員工舞弊於企業經營實務經常發生，且往往造成企業鉅額損失，該等損失於

發現舞弊案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是否可以列報損失，或是否應為更正發生之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因而申請更正申報調整應納（退）稅額，實為企業遭遇該等舞弊案件企業重

大議題。 

  若舞弊案件屬於員工舞弊，目前稅法及解釋令規範為該等竊盜損失在法院判決確定後，

無法追回部分，得認列為企業損失申報營所稅。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103 條第 2 項第

4 款「竊盜損失無法追回，經提出損失清單及警察機關之證明文件者，其未受有保險賠償部

份。」及財政部 69年 2月 25日台財稅字第 31608 號函「公司貨款被職員侵占，如確因該職

員逃匿無蹤，有部分無法追回，其未追回部分如能提出確實證明文據及法院通緝該職員之證

明文件，可比照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103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列為當年度損失;嗣

後如經追回，應作為收回年度之其他收入列帳。」 

  然而若屬於管理階層舞弊導致企業損失，稅局及行政法院判例之觀點認為該等損失為公

司管理階層（董事）與公司內部損害賠償問題，尚與財政部69年 2月 25日台財稅字第 31608

號函釋員工侵占公司資產損失有別。主要論述係以所得稅法第 24 條第一項前段「營利事業

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

及所得稅法第 38 條「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損失，或家庭之費用，及各種稅法所規定



 

 

之滯報金、怠報金、滯納金等及各項罰鍰，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認為管理當局舞弊產生

之企業損失尚非企業經營主要營業損失，因而否准認列所得稅申報損失。 

  管理階層舞弊造成企業之損失往往遠大於員工舞弊之損失，若該企業為上市櫃公司，股

東為廣大社會大眾，因該等管理階層舞弊造成財務報表鉅額虧損，在所得稅申報卻又認為該

議題僅管理階層背信，僅存在於股東與管理階層民事求償。而公司無法反映該等交易所失所

得稅申報應有之損失抵減，使得企業實質蒙受舞弊損失，且該等損失在實質發生年度因管理

階層偽造虛假財務報表，並以該等報表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可能造成溢繳稅款，舞弊發現

年度無法認列損失或申請以前年度更正退稅，顯不合理，故本文擬就該議題由稅法及會計觀

點進行分析。 

貳. 案例：最高行政法院 107年度判字第 491號 

一. 案件事實：上訴人立大農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以前董事長等人挪用公司資金，經積極催

討並向法院提出刑事及民事賠償，迄民國（以下同）101 年度確定該等債權回收無望，

乃列報呆帳損失於 10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被上訴人高雄國稅局以該案係管理階

層舞弊產生之呆帳損失，非屬營利事業經營本業或附屬業務有關，性質非屬必要且合理

之成本、費用或損失。其性質與財政部 69 年 2 月 25 日台財稅字第 31608 號函釋員工侵

占公司資產損失有別，故無認列呆帳之適用。 

二. 判決爭點：公司管理階層舞弊致使企業損失，是否屬於企業經營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

外之損失，從而無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103條第 2項第 4款認列之適用。 

三. 法院駁回理由：（一）該損失為管理階層係侵占公司因銷售貨物之應收帳款及保證金，

而未歸還之侵占損失，尚非直接獲取收入之經營活動所產生之損失。（二）營利事業所

得稅查核準則第 103 條第 2 項第 4 款及財政部 69 年 2 月 25 日台財稅字第 31608 號函釋

僅規範公司員工竊盜損失之認列，該公司管理階層舞弊自無該解釋令之適用。 

參. 本案判決爭點之具體分析：營利事業經營本業及及非本業項目之區隔與判斷標準。 

一.稅法觀點： 

（一）查所得稅法第 38條（原條文為第 29條）立法沿革，該條文於 37年 5月 12日修正

時首次列入所得稅法，原始條文為「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損失，或家庭之費用，

不得列作費用或損失。」後於 79年 12月 28日修訂始將「各種稅法所規定之滯報金、怠

報金、滯納金等及各項罰鍰」列入該條文。觀察最初 37年立法意旨「本業以外之損失」

對應「或家庭之費用」應為明顯非屬營業相關之行為。如陳清秀老師租稅各論就損失之

業務關聯性原則，即說明損失必須基於「營業上之原因」，才准予扣除。如公司汽車因

業務上出差發生交通事故，導致該汽車全部損毀，其損失可於損失年度認列營業支出。



 

 

反之，若該汽車於假日為私人生活旅遊使用，而發生車禍滅失時，則其損失不准作為營

業支出扣除。
1
 從而，尚不應當擴張解釋為「營利事業本業及附屬業務之經營，其核心

目的係為獲取經營事業之收入，又獲取收入之經營活動， 係有其循環性與經常性，即從

投入資金、購置原料、固定資產或勞務、製成產品或具備服務能力，並由銷售產品或勞

務提供，再收回所投入資金之程序，此為營利事業所由經營事業活動。」始為本業之經

營活動。 

（二）查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 9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本件之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以其自有資金且高於市價之價格向其所募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承購該基金所

持有公司債，此自有資金之使用行為，既不得認屬已經證管會核准之用途，亦非其經營

業務所需，則因此所致之損失，應認係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損

失，不得認列為投資損失，於課稅所得額中減除。」該決議應屬針對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高度監理金融事業之特殊決議，依照我國目前商業實務，一般企業所營營業項目除特許

項目需要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外，餘營業項目經過商業司營業項目預查皆可登記

於公司營業項目，尚無須再經主管機關特別審查核准始得經營，是以該決議對非屬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尚無適用，且該決議亦未定義何謂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 

二.會計觀點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一號 BC61 段「不得將收益及費損項目表達為非自企業正常活動

產生之項目。」且 BC63 段「理事會決定，企業面對正常營運風險所產生之非常項目，不

足以表達為損益表之單獨組成部分；應以交易或其他事項之性質或功能，而非其發生之

次數，來決定其於損益表之表達。」皆說明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認為即使為非常損益項目

亦屬於企業正常營運活動產生之項目，即非正常營運活動產生之經營損失，亦為商業活

動企業所必須承擔之經營風險，當然也包含因為企業管理階層舞弊所產生之損失。而若

屬於一般個人家計支出，當然非屬企業營運成本，必然不可能列帳於企業損益表；由此

可推論原所得稅法第 38 條立法意旨僅在避免企業浮報非屬企業營運之開支，而非將非經

常性損益項目皆排除於損失費用之列報。 

肆. 衍生議題： 

（一）若管理階層舞弊損失得以列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損失，則該等損失應該認列於舞弊

發現當年度抑或更正申報舞弊產生年度： 

 
1 陳清秀（2020)。稅法各論上（增訂三版）。台北市：元照出版有險公司，285，286 頁。 



 

 

依照目前稽徵實務若該等舞弊損失經法院判決確定，以稅局觀點偏向以法院判決年度認

列損失，惟實際損失發生時間可能是較早年度，按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第一項「因適用法

令、認定事實、計算或其他原因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納稅義務人得自繳納之日起十

年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基於事實還原及財務報表認列應還原真實損失年度，

應重編舞弊損失當年度財務報表及辦理更正當年度決算申報，始為正確還原事實全貌之

處理方式。 

（二）若舞弊損失涉及上市櫃公司管理階層以虛假營業收入以推升股價之不當利得： 

最高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 2362號民事判決認為：不當得利制度乃基於『衡平原則』而創

設之具調節財產變動的特殊規範，故法律應公平衡量當事人之利益，予以適當必要之保

護，不能因請求救濟者本身不清白，即一概拒絕保護，使權益之衡量失其公平。按不當

得利制度，旨在矯正及調整因財貨之損益變動而造成不當移動之現象，使之歸於公平合

理之結果，以維護財貨應有之歸屬狀態。故當事人間之財產變動，即一方因他方之給付

而受利益，致他方受損害，倘無法律上原因即欠缺給付目的，固可構成不當得利。然受

損人係因不法之原因而為給付者，仍不得請求受益人返還，觀諸民法第 180條第 4款前段

規定自明。此乃因受損人之給付原因，違反強行規定或有悖公序良俗，而不應予以保

護，以維社會公益及不違誠信原則使然。惟若認不法原因之給付均不得請求返還，將不

免發生「不法即合法」之不公平結果，當非上開條文規定之本意，自應由法院就具體個

案事實為妥適判斷。 

雖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第 7 項明定「行為人明知無納稅義務，違反稅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所

繳納之款項，不得依第一項規定請求返還。」但若管理階層舞弊發生於上市櫃公司，則

該案不法行為之行為人為原經營管理階層，非上市公司持股之股東。而原管理階層之舞

弊行為必已由檢察官提起公訴並按相關法令起訴，則該不法行為已為處置。探究退稅請

求最終之效果應為，若退回溢繳稅款，該稅款利益回歸公司後，應歸於上市櫃公司股

東。其退稅款並非為原經營團隊少數個人所能占有，與過往部分案例其從事虛假交易之

行為人即為公司主要股東不同，該退稅請求權若無法主張，最終則損及該上市櫃公司主

要股東之利益。從而，應將原經營團隊之不法與本退稅請求權主張分割處理。 

伍. 結論： 

  博達案後，因管理階層舞弊造成上市櫃公司治理缺失而損及股東權益案例日益增

多，國內在公司治理推動上，從增強會計師外部查核之規範要求到內部為加強公司治理

要求設置獨立董事及各種功能性委員會以加強董事會在公司治理之強度，皆為主管機關

重視之議題，由此可以顯見該等機制之精進很大一部分係為避免管理階層舞弊之發生造



 

 

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傷，則管理階層舞弊之損失在企業整體經營層面怎可能是正常營運

活動以外之本業以外之損失。由上述稅務及會計佐以公司治理之觀點，管理階層舞弊顯

為企業營運之重要控制項目。而該管理階層舞弊不幸發生時，在稅務申報一致考量認列

該等損失。 


